
走进民法典

１４２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１９

«民法典» 实施背景下收养成立条件的发展与完善

◆李寒劲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２０１７０１)

【摘要】«民法典»修改和完善了一般收养与特殊收养的成立条件,增设了收养评估规则,使我国收养制度呈现社会化

趋势.立法对于收养人条件的设置仍依附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和继父母收养继子女的

特殊收养中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未来立法的完善应当以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为基点,正视收养的现实需求,摆脱计

划生育政策对收养成立条件的影响,引入不完全收养制度,在收养程序中明确具体评估规则,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完善

收养成立条件,以更好地实现收养制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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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养成立条件的修正与进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收养”一章基本承袭了原《中

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原《收养法》)以收养关系

为中心构建的收养制度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规范进行

修改和完善。 收养章共２６个条文，其中第一节“收养关系

的成立”就有１７个条文，即使现行收养制度仍遭“重门槛

轻监督”的诟病，也不可否认收养关系的成立条件是收养制

度的关键内容。 在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的引领下，收养

章中有关收养的成立条件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变化。

(一)将被收养人的年龄上限提升至十八周岁，扩大了被

收养人的范围

原《收养法》第４条对被收养人的年龄有“不满十四周

岁”的要求，这就将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但符合其他

条件的未成年人排除在被收养人范围之外，使这部分尚不具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不能进入收养家庭获得亲情抚养

和关爱照料。《民法典》第１０９３条删除了“不满十四周岁”

的限制，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都纳入被收养人的范

围，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收养目的。

(二)在收养人条件方面，修改原有要求，增加新的条件

第一，放宽收养人已有子女数量和收养子女数量的限

制。 原《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

子女，这是为了与当时的“一孩政策”保持一致，但阻碍了

有子女也有抚育能力的人收养子女。《民法典》第１０９８条第

１项与第１１００条第１款的修改放宽了数量限制，收养人无子

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均可收养子女，收养人不论自己养育子

女还是收养子女的数量均不得超过两名。 虽然修改力度有

限，但仍较大拓宽了收养人范围，使更多符合条件的未成年

人能够被收养。 第二，增加收养人应有“保护”被收养人

的能力的要求。《民法典》第１０９８条第２项规定收养人应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增加“保护”一

词。 养父母不仅应有抚养教育养子女的能力，还应有能力

保护未成年子女免于遭受来自外界的伤害。 第三，新增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的收养

条件。

(三)修正特殊收养中有关收养条件的规范

第一，《民法典》第１１０２条规定了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

女应有四十周岁以上的年龄差，即男性收养女性子女与女性

收养男性子女均应符合这一限制要求，扩大了原《收养法》

第９条关于四十周岁以上年龄差的适用范围。 这一修正体

现了对单身收养中异性被收养人利益的平等保护，也符合男

女平等的原则。 第二，缩限了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

的子女的范围。 原《收养法》第７条对于收养三代以内同

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条件较为宽松，不要求被收养人的生父母

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也不受单身男性收养女性子女年

龄差应在四十周岁以上以及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

该条文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成年人收养，即允许亲属间收养十

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及成年人。《民法典》第１０９９条第１
项删除了“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意味着收养三

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也仅限于收养未成年人，从制度

上完全否认了成年人收养。

(四)增设收养评估制度

《民法典》第１１０５条第５款在收养程序要件中增设了

收养评估规则，即“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进行收养评

估”。 这是民法典在通过前的最后审议程序中迈出收养法

社会化改革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收养评估是民政部门通过

对收养申请人的收养动机、道德品行、健康状况、经济条件

等基本情况以及与被收养人生活相处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

判定其是否具有收养能力的专业服务行为，是民政部门决定

是否予以办理收养登记的必经程序。 增设收养评估规则完

善了我国收养登记的实质审查环节，弥补了原《收养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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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养人条件进行形式审查的缺陷，体现了最有利于被收养

人原则。

二、收养成立条件的放宽效果与未尽之处

(一)放宽收养成立条件的积极效果

根据民政部网站发布的《２０２１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国共有孤儿１７．３万人，其中社会

散居孤儿１１．９万人，同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１．２万件。 相

较于２０２０年统计公报中的对应数据，２０２１年全国孤儿数量

减少２万人，全国办理收养登记的数量比２０２０年多出１３４４
件，增长率约１２．１％。 从民政部发布的历年民政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中公布的数据可知，全国办理收养登记数量在

２０１０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２１年的这一

数据是在自２０１０年开始持续十多年下降后的首次上升，恰

好是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一年后，可见基于降低收养门

槛、拓展收养资源理念的立法修改在实施过程中已初见

成效。

(二)收养成立条件的立法未尽之处

１．收养人条件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

原《收养法》与《民法典》在收养人条件设置上的共同

点之一在于，收养人已有子女的数量与可收养子女的数量限

制均依附于立法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收养人条件的立法变

化反映了我国从“全面一孩”到“全面二孩”这一人口政策

的转变。 ２０２１年再次修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１８条

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由“二孩政策”转变

为“三孩政策”。 这是否意味着民法典的规定仍要依据计划

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修改？ 收养人条件是否必须依附于计

划生育政策而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收养人条件的设置不应当受制于计划生育政

策，原因在于：第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在于宏观调控人

口数量，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收养制度旨在通过成立收养关系使未能获得父母抚育和家

庭温暖的未成年人得以回归正常家庭生活。 收养子女并不

影响已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其在本质上是对社会中

已有子女进行收纳而非创造新生子女，因此并不违反计划生

育政策的主旨；第二，以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收养人收养子女

的数量，主要是为了保障被收养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养育资

源，如果收养子女较多可能会降低被收养人的生活质量，不

利于其健康成长。 但这样“一刀切”的限制会不合理地阻

碍有较强抚育能力的潜在收养人收养子女，使被收养人错过

被良好家庭收养的机会。 应当从收养制度的根本目的出

发，正视现实的收养需求，通过收养程序中的实质审查来把

握收养人是否符合收养条件，以达到收养条件的真正放宽。

２．特殊收养条件的“特殊”合理性

《民法典》第１１０２条维持了异性单身收养的收养双方

应有四十周岁以上年龄差距的限制，仍然是基于保护未成年

人的立法考量，也体现出立法回应老年人收养子女以实现

“老有所养”之现实需求的初衷。 但是四十周岁以上的年

龄差距似乎限制了异性之间的收养甚至会扩大养父母子女间

的年龄差，从而不利于养亲子关系的自然建立与和顺利发

展。 养父母针对养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会因为存在四

十周岁以上的年龄差距就不存在，也不会因收养人有无配偶

而有本质不同，并且该限制并不适用于无配偶者收养同性子

女的情形。 因此，设置较大年龄差的限制来防范伦理风险

尚不足够，还应当完善收养中的动态评估和收养后的监督回

访机制，实现真正保护被收养人利益的目的。

３．收养评估与收养登记程序的衔接

依据《民法典》规定，收养评估是收养登记的辅助程

序，但目前仅有原则性规定，缺乏与现有收养程序相衔接的

体系化具体规则。 为贯彻实施《民法典》，民政部于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为之后的收养评估实践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 随后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收养评估实施办法，

对收养评估的内容、评估机构、评估流程、对收养评估的监

督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在融合期限、回访评估等方面

存在差别。 如《北京市收养评估实施细则》中不仅规定了

收养前的综合评估与融合评估，还规定了在办理收养登记后

的“回访评估”，即民政部门在办理收养登记满一年后进行

一次回访评估并形成回访报告。 如果在回访中发现不利于

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抚育问题，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对其进行保护。 目前其他地方发布的实施办法中尚无收养

后回访评估的内容。 此外，各地实施办法中都规定有“融

合期”，但具体期限长短不一，北京市实施细则明确规定融

合期为６０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实施办法中规定融合

时间不少于３０日。 从我国收养评估实践来看，目前主要是

依据民政部和地方的指导性文件进行评估，但相关规范立法

层级较低，各地规定也存在不一致，具体制度规则需要在

《民法典》中进一步明确。

三、收养成立条件的完善进路

(一)建议取消“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的限制

《民法典》对收养人收养子女数量的要求仍然体现了对

计划生育政策的依附。 在我国人口政策已由“二孩政策”

转变为“三孩政策”的情况下，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

名子女”以及可收养子女数量不得超过两名的限制显得不合

时宜。 作此限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收养人有足够的精

力和资源可以照护被收养人。 从域外各国收养立法来看，

一般并不限制收养子女的数量。 笔者认为，收养人“无子

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以及收养子女数量的立法限制应当完

全与计划生育政策脱钩，而是根据收养申请人各方面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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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来确定其适合收养的子女数量，通过对其健康状况、婚

姻家庭关系、道德品行、经济状况、住房条件等方面综合评

估来确定其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对于抚养教育能力较

强的收养申请人收养子女的数量可以放宽。

(二)建立以完全收养为主、兼有不完全收养的收养模式

我国在收养立法上一直坚持单一的完全收养模式，且仅

针对收养未成年人。 完全收养有利于被收养人更好地融入

收养家庭，但随着婚育观念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单

一的完全收养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有

必要引入不完全收养制度，以更好地解决现实需求。 第

一，离婚率不断上升会使再婚家庭也持续增多，继父母子女

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如果继父母收养继子女，基于完全收

养机制，继子女与未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一方的亲子关系因收

养成立而消灭。 若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一方后死

亡，继父母不愿继续抚养继子女甚至遗弃继子女的，继子女

将处于无人抚养的尴尬境地。 若能适用不完全收养，就能

保留继子女与生父母一方的情感联系，符合人之常情，也有

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第二，收养三代以内旁系

同辈血亲的子女仅限于收养未成年人，将原来亲属间收养成

年人的途径完全封堵，这一立法转变有悖于亲属间“过继”

成年子女的民间习惯。 亲属间收养增设不完全收养机制，

可以使无子女老人通过收养同辈旁系亲属的成年子女解决养

老问题。 第三，在目前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情况

下，失独老人、无子女老人无法通过家庭内部解决养老问

题。 若可以不完全收养成年养子女，可以满足这部分老人

对子女亲情的渴求，成年养子女仍然可以照顾赡养生父母。

建立以完全收养为主、兼有不完全收养的收养模式，能最大

限度发挥收养制度“养老育幼”的积极效用。

(三)完善收养评估制度，建立社会化的收养登记程序

从《办法》确定的评估内容来看，主要是从客观方面对

收养申请人的收养能力进行评估，未涉及对被收养人评估的

要求。 除了依据一般性的判断标准确定收养人资格外，还

需要将资格要求与被收养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如收养行为错乱的未成年人、外国未成年人及智力发育较低

的未成年人等，收养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承受能力，是判断收

养是否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条件。 在具体评估工作

中，还应关注被收养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健康状况，以确定

被收养人与收养申请家庭具有较高匹配度，才有利于实现被

收养人利益最大化。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收养程序中已初步确立“试养期”制度，试养

期是收养申请人与拟被收养人共同生活、互相适应，以培养

感情和建立信任的时期。 域外主要各国规定的试养期多为

６个月或１年，但我国各地实施办法所确定的融合时间要么

不少于３０日，要么为６０日，明显较短。 融合时间太短不

能使收养双方有充分的时间相互适应和进行情感沟通，不利

于建立长期稳定的收养关系。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收养评

估实践，应确定３个月的融合时间较为合理。 在办理收养

登记后，还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养家庭制定相应的后续支

持方案，建立收养登记跟踪回访制度，可适当增加回访次

数，如在收养登记后的６个月、第１年和第２年分别进行三

次回访评估，以健全收养评估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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